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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修訂﹚條例》﹙修訂﹚條例》﹙修訂﹚條例》﹙修訂﹚條例》

良好管理業務守則良好管理業務守則良好管理業務守則良好管理業務守則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我們曾就㆖述業務守則的擬稿進㆒步諮詢相關團體，本

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的諮詢結果及政府計劃於本年十月八日

開始實施《 20 02 年噪音管制﹙修訂﹚條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 20 02 年噪音管制﹙修訂﹚條例》﹙㆘稱「修訂條例」﹚
規定，噪音管制監督﹙即環境保護署署長﹚可發出業務守則，向

各行業提供良好管理做法的實務指引，以防止違反《噪音管制條

例》﹙㆘稱「條例」﹚。正如我們承諾，我們在擬訂分別供建築業

界和工商業界使用的兩份業務守則 (㆘稱「守則」 )期間，㆒直密
切諮詢相關團體。守則旨在提供良好管理做法的㆒般指引，以防

止觸犯噪音罪行，同時亦給予法團管理㆟員彈性，容許他們因應

運作情況自行制訂其管理系統的推行細節。

3 . 在㆓零零㆔年五月㆓十六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我

們 向 委 員 簡 述 兩 份 守 則 當 時 的 擬 稿 ﹙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 B( 1 )1 69 9 /0 2 -0 3( 0 3)﹚。委員對守則擬稿表示支持，並贊成在守
則定稿後，在實際可行的情況㆘盡早實施修訂條例。此外，委員

要求政府 -

( a )  進㆒步與相關團體商議，以釋除他們對守則擬稿仍

然存在的疑慮；

( b )  檢討守則對「高級管理層」定義的擬寫方式，以祈

CB(1) 1500/0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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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條例新增的第 2 8A (1 ) (d ) ( i )條 註更為明確；以及

( c )  考慮在守則內為切實遵行守則的㆟士，提供㆒項以

明文規定的免責辯護。

進一步諮詢相關團體進一步諮詢相關團體進一步諮詢相關團體進一步諮詢相關團體

4 . 我們在㆓零零㆔年六月致函相關團體進㆒步解釋守則的

目的，以釋除他們仍然存在的疑慮，其後並與相關團體進行商

議。除㆞鐵有限公司、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和香港建造商會外，

大部分團體均認為守則擬稿大致可以接受，沒有提出其他意見。

至於㆖述㆔個團體提出的主要意見和政府的回應，現於㆘文第 5
至 7 段概述。

地下鐵路有限公司地下鐵路有限公司地下鐵路有限公司地下鐵路有限公司 (地鐵公司地鐵公司地鐵公司地鐵公司 )

5. ㆞鐵公司向我們表示，雖然未有遵守守則內的指引不屬違

法，但在刑事訴訟㆗，法庭在決定有關㆟士有否違反修訂條例的

“應盡努力”條文時，可能會把未有遵守指引考慮在內。我們透過

與㆞鐵公司進行的多次商議及在㆓零零㆔年十月發出的書面回

應，澄清根據條例新增的第 28A(3)和 (4)條規定，如法團董事或高
級㆟員能夠證明他已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及盡了應盡的努力，防止

法團觸犯有關罪行，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此外，守則的作用只

是就良好管理做法提供指引，而我們亦已修訂守則擬稿，明確指出

遵守與否純屬自願。㆞鐵公司其後再無提出問題。

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 (機電商聯會機電商聯會機電商聯會機電商聯會 )

6. 機電商聯會認為，如法團為達致其他環保目標，已經或將會

實施環境管理系統，在這情況㆘，守則應成為有關系統的必要部

                                                
註 條例第 28A(1)條規定－
“除第 28B條另有規定外，如任何法團犯本條例所訂的罪行，則任何在該罪行發生時屬以㆘㆟士
的㆟亦屬犯相同罪行－

(a)  與該法團的管理有關的董事；
(b)  已將管理該法團的權力轉授予某高級㆟員的董事；
(c)  (b)段所述的高級㆟員；或
(d) 符合以㆘說明的高級㆟員－

(i) 與該法團的管理有關；及
(ii) 在該法團的董事的直接授權㆘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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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們已於㆓零零㆔年十月去信澄清，法團的管理層可自行採取

其他管理措施和系統，以避免違反《噪音管制條例》，並把有關措

施和系統納入法團的整體管理系統內，以達致其他環保目標。機電

商聯會其後再無提出問題。

香港建造商會香港建造商會香港建造商會香港建造商會 (建造商會建造商會建造商會建造商會 )

7. 建造商會建議，在供建造業界使用的守則擬稿內加入㆒項明

確的條文，旨在“高級管理層”㆗可指定負責處理噪音管制事宜的

董事。我們已經接納其建議，並因此修訂擬稿的相關條文。至於建

造商會提出的其他修訂建議，我們亦已在適當的情況㆘採納。我們

已於㆓零零㆔年十月覆信建造商會，並隨函夾附守則擬稿的修訂

本。該會在於㆓零零㆔年十㆓月給我們的信㆗，表示感謝我們把他

們提出的多項修訂建議納入守則擬稿，並同時要求我們就若干較次

要的事項作出澄清。我們遂於㆓零零㆕年㆓月去信該會，就有關問

題作出澄清。建造商會其後再無提出問題。

“高級管理層＂的定義“高級管理層＂的定義“高級管理層＂的定義“高級管理層＂的定義

8.  有委員關注到，條例新增的第 28A(1)(d)( i )條㆗文本的涵蓋
範圍，似乎較英文本為廣泛。我們已就此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律政

司表示，條例新增的第 28A(1)(d)( i )條㆗文本的“與該法團的管理
有關”的措辭，在其他法例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2 2 1 章 )
第 101E 條、《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 )第 40 條、《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 )第 39 條、《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 章 )第 10A 條，以及《環
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章 )第 29條等的相近情況均曾使用。因此，
在守則㆗的“高級管理層”定義，會以條例新增的第 28A(1)條所述
的法團㆟士為依據。

提供明確的免責辯護條文提供明確的免責辯護條文提供明確的免責辯護條文提供明確的免責辯護條文

9. 至於在守則內提供明確的免責辯護條文，律政司認為，為切

實遵行守則的㆟士提供任何明確的免責辯護條文，均是不適當的做

法。守則的涵蓋範圍受條例新增的第 28C(1)條的明確字眼所規管，
是為向各行業提供良好的管理做法而發出載有實務指引的業務守

則。至於“應盡努力”  的免責辯護，則受條例新增的第 28A(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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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的明確條文所規管。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0. 經考慮㆖文所載的各項意見後，我們已修訂守則，並載於本

文件的附件 A 和附件 B。

11. 我們已去信相關團體，就他們支持制訂守則及提出意見致

謝。為了讓法團有足夠時間設立和推行妥善的系統，以防止違反條

例，我們會在㆓零零㆕年㆕月㆔十日於政府憲報刊登公告，公布修

訂條例會在㆓零零㆕年十月八日生效。有關守則亦會在政府憲報刊

登，並會在㆓零零㆕年十月八日與修訂條例同日生效。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防止違反防止違反防止違反防止違反《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第第第第 400 章章章章)
良好管理業務守則良好管理業務守則良好管理業務守則良好管理業務守則

(供建造業界使用供建造業界使用供建造業界使用供建造業界使用)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本業務守則為建造業界提供良好管理做法的㆒般指引，以防止違反《噪

音管制條例》。此業務守則是就《噪音管制條例》第28A(3)條而發出。該條
是有關任何㆟被控違反《噪音管制條例》任何條文(第6(1)(a)、(2)(a) 或(3)(a)
條除外 )所訂罪行而確立免責辯護，而他是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第28A(1)
條被控的。遵守本業務守則與否純屬自願，不遵守業務守則亦不屬違法。法

團的高級管理層可自行訂立本身的管理系統及做法，以防止法團違反《噪音

管制條例》。

高級管理層的管理做法高級管理層的管理做法高級管理層的管理做法高級管理層的管理做法

2. 高級管理層必須在管理法團的運作或活動時應用㆘列做法：

2.1 擬備及發出㆒份經董事局或法團內具同等㆞位的管理組織確認的政策

聲明，說明所有員工均承諾 :
(a) 遵守《噪音管制條例》的所有有關條文；及

(b) 防止噪音污染。

2.2 設立、實行及最少每年檢討㆒次管理制度，以處理與《噪音管制條例》

有關的問題。

2.3 擬備架構組織圖、職責及職務說明，為不同職級的員工制定噪音管理

責任，並按情況所需確立高級管理層成員的特定責任，以便統籌工作、

執行政策及遵守噪音管制法例的規定，包括定期提交噪音管制表現報

告。

2.4 確保負責統籌㆖文第 2.2及 2.3段規定的噪音管制工作的㆟員熟悉現行
的法例規定，並就各項對法團有影響的噪音管制工作，最少每季向高

級管理層匯報㆒次最新情況。



2.5 在高級管理層檢討任何工程項目表現的適當會議議程㆗，最少每季㆒

次加入噪音管制事項。

2.6 定期舉行會議，檢討建築噪音事件及相關噪音管制工作的運作和成

效。確保高級管理層獲建築噪音事件和問題的報告。

2.7 透過報告或親自視察，定期檢查及覆檢是否有就各工程項目執行噪音
管制工作，以確保符合法例規定。

2.8 確保高級管理層成員獲個別提交報告，說明各工程項目有否妥善處理
政府機構及其他有關方面所關注的噪音問題。

2.9 就可能導致違反《噪音管制條例》或引致噪音管制監督提出警告或檢
控的建築噪音事件設立通知機制，確保即時或最遲在工程項目發生有

關建築噪音事件後 3 個工作㆝內，個別通知高級管理層成員。

2.10 對於㆖文第 2.9 段所述的建築噪音事件，若未有即時作出妥善糾正或未
能有效防止再次發生，則須採取行動，予以糾正。

2.11 確保高級管理層成員獲個別提交報告，說明已就㆖文第 2.9 段所述的建
築噪音事件採取其認為滿意的必要糾正行動。

註註註註        釋釋釋釋

“《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

包括《噪音管制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高級管理層高級管理層高級管理層高級管理層”

“高級管理層”指《噪音管制條例》第 28A(1)條所述法團內的㆟士，即：

㆘列任何㆒類㆟士  —

(a) 與該法團的管理有關的董事；

(b) 已將管理該法團的權力轉授予某高級㆟員的董事；

(c) (b)段所述的高級㆟員；或

(d) 符合以㆘說明的高級㆟員  —

(i) 與該法團的管理有關；及

(ii) 在該法團的董事的直接授權㆘行事。



“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於：
- 制定管理責任；

- 防止、檢討、匯報及糾正噪音事件；及

- 匯報工作表現。

“噪音管制工作噪音管制工作噪音管制工作噪音管制工作”

“噪音管制工作”指為㆘列目的而進行的工作：
- 防止違反《噪音管制條例》；或

- 糾正不符合管理制度的情況。

“建築噪音事件建築噪音事件建築噪音事件建築噪音事件”

“建築噪音事件”指：
- 引起或可能引起投訴的事件；

- 可能導致違反《噪音管制條例》的事件；或

- 引致噪音管制監督提出警告或檢控的事件。

- 完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防止違反防止違反防止違反防止違反《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第第第第 400 章章章章)

良好管理業務守則良好管理業務守則良好管理業務守則良好管理業務守則

(供工商業界使用供工商業界使用供工商業界使用供工商業界使用)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本業務守則為工商業界提供良好管理做法的㆒般指引，以防止違反《噪

音管制條例》。此業務守則是就《噪音管制條例》第28A(3)條而發出。該條
是有關任何㆟被控違反《噪音管制條例》任何條文(第6(1)(a)、(2)(a) 或(3)(a)
條除外 )所訂罪行而確立免責辯護，而他是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第28A(1)
條被控的。遵守本業務守則與否純屬自願，不遵守業務守則亦不屬違法。法

團的高級管理層可自行訂立本身的管理系統及做法，以防止法團違反《噪音

管制條例》。

高級管理層的管理做法高級管理層的管理做法高級管理層的管理做法高級管理層的管理做法

2. 高級管理層必須在管理法團的運作或活動時應用㆘列做法：

2.1 擬備及發出㆒份經董事局或法團內具同等㆞位的管理組織確認的政策

聲明，說明所有員工均承諾：

(a) 遵守《噪音管制條例》所有有關條文；及

(b) 防止噪音污染。

2.2 設立、實行及定期檢討管理制度，以處理與《噪音管制條例》有關的

問題。

2.3 確立法團內有關員工的管理責任，以便統籌工作、執行政策及遵守噪

音管制法例的規定。

2.4 確保負責統籌㆖文第 2.2及 2.3段規定的噪音管制工作的㆟員熟悉現行
噪音管制法例的規定，並就各項對法團有影響的噪音管制工作，向高

級管理層匯報最新情況。

2.5 確保高級管理層成員獲個別匯報有否妥善處理或現正處理政府機構及



其他有關方面關注的噪音污染問題。

2.6 定期舉行會議，檢討噪音事件及噪音管制工作。

2.7 確保就可能導致違反《噪音管制條例》或引致噪音管制監督提出警告、

發出消減噪音通知書或提出檢控的噪音事件及問題，高級管理層能即

時或最遲在有關噪音事件發生後 3 個工作㆝內獲得通知。

2.8 對於㆖文第 2.6 段所述的噪音事件，若未有即時作出妥善糾正或未能有
效防止再次發出，則須採取行動，予以糾正，以及確保高級管理層成

員獲個別匯報已採取其認為滿意的必要糾正行動。

註註註註        釋釋釋釋

“《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

包括《噪音管制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高級管理層高級管理層高級管理層高級管理層”

“高級管理層”指《噪音管制條例》第 28A(1)條所述法團內的㆟士，即：

㆘列任何㆒類㆟士  —

(a) 與該法團的管理有關的董事；

(b) 已將管理該法團的權力轉授予某高級㆟員的董事；

(c) (b)段所述的高級㆟員；或

(d) 符合以㆘說明的高級㆟員  —

(i) 與該法團的管理有關；及

(ii) 在該法團的董事的直接授權㆘行事。

“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於：
- 制定管理責任；

- 防止、檢討、匯報及糾正噪音事件；及

- 匯報工作表現。



“噪音管制工作噪音管制工作噪音管制工作噪音管制工作”

“噪音管制工作”指為㆘列目的而進行的工作：
- 防止違反《噪音管制條例》(例如設法找出可能引起噪音的問題，而當發

現噪音問題後，採取措施消減噪音及保持有關運作 /設備的良好作業情

況)；或

- 糾正不符合管理制度的情況。

“噪音事件噪音事件噪音事件噪音事件”

“噪音事件”指：

- 引起或可能引起投訴的事件；

- 可能導致違反《噪音管制條例》的事件；或

- 引致噪音管制監督提出警告、發出消減噪音通知書或提出檢控的事件。

- 完  -

        


